江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2026-2028年度公务用车维修维护服务项目评分标准

	序号
	评审项目
	分值
	评审标准分值
	得分

	
	
	
	
	
	
	

	1
	经营业绩
	10
	服务供应商近两年内，具有机关事业单位车辆维修业绩案例的，以客户为单位，每提供1个服务客户单位业绩案例得5分，最高得10分。可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。
	
	
	

	2
	维修设备配备

情况
	15
	供应商维修设备配置情况（5分）、仓库备件情况（5分），环境条件是否有利于保障项目实施（5分）。可提供购置发票、租赁合同、场地或实物照片等证明材料。
	
	
	

	3
	总体服务及紧

急救援方案
	30
	方案详细、可行、合理（10分）；响应速度承诺（10分）；满足项目需求且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有利于项目组织实施的（10分）。
	
	
	

	4
	技术人员情况
	15
	维修人员持有二级及以上《职业资格证书（汽车维修工）》的，每1人得4分；持有三级《职业资格证书（汽车维修工）》的，每1人得3分；持有四级《职业资格证书（汽车维修工）》的，每1人得2分。技术人员持有由广东省交通厅颁发的《汽车维修质量检验员证》的，每1人得1分。最高得15分。需同时提供纳税或社保等在职证明。
	
	
	

	5
	维修（工时及零配件等）

报价
	30
	采用折扣率评分法，即维修价格（含工时和配件等）按照送修当天供应商公示的工时和配件价格（未在公示范围的配件以当天京东网同型号参数配件价格为准，截图佐证）打折结算，折扣率最低的供应商得满分；其他供应商报价得分计算：报名供应商最低报价折扣率/其他供应商报价折扣率*30分。
	
	
	

	合计
	
	
	


评审人员签名：
